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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資料

雲端運算指引

本指引重點指出機構採用雲端運算時應考慮的因素。本指引闡釋《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條例）適用於雲端運算的相關要求，並提醒機構採用雲端運算
時徹底評估雲端運算的益處、風險及了解其對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影響。

何謂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並沒有一個普遍認定的定義。一般而言，雲端運算模式能讓用戶隨時
隨地、便捷地按需要透過網絡接達一系列可配置的電腦運算資源（例如網絡、伺服
器、儲存器、應用系統及服務），這些資源只需透過少量的管理工作或與服務供應
商少量的互動，便能迅速地準備妥當及發布。雲端運算的運作模式在成本上通常
是根據使用量及租金來計算，而無需投放任何資本。

雲端運算的採用與條例的相關要求

資料使用者（即採用雲端運算的機構）在持有、處理 1或使用 2個人資料時須依從條
例的規定，包括附表1的保障資料原則。在聘用雲端服務供應商時，尤其需留意保
障資料第2(3)、3、4原則及條例第65(2)條的要求。

1 「處理」在條例第2條被定義為就個人資料而言，包括將資料修訂、擴增、刪去或重新排列（不論是否藉自動化方法或其他方法）。
2 「使用」在條例第2條被定義為就個人資料而言，包括披露或移轉該資料。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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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資料第2(3)原則規定，如資料使用者聘用（不論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資料
處理者，以代該資料使用者處理個人資料，該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合約規範方法或
其他方法，以防止轉移予該資料處理者的個人資料的保存時間超過處理該資料所
需的時間 3。

保障資料第3原則規定，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的，除非已取得資料當事人或「有
關人士」（如條例下的定義，包括父母親或監護人）的訂明同意（即明確及自願的同
意，而該同意並無被撤回）。

保障資料第4(1)原則規定，資料使用者須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
保由其持有的個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
失或使用所影響，尤其須考慮：

(a) 該資料的種類及如該等事情發生便能造成的損害；

(b) 儲存該資料的地點；

(c) 儲存該資料的設備所包含（不論是藉自動化方法或其他方法）的保安措施；

(d) 為確保能查閱該資料的人的良好操守、審慎態度及辦事能力而採取的措施；及

(e) 為確保在保安良好的情況下傳送該資料而採取的措施。

保障資料第4(2)原則規定，如資料使用者聘用（不論是在香港或香港以外聘用）資
料處理者，以代該資料使用者處理個人資料，該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合約規範方法
或其他方法，以防止轉移予該資料處理者作處理的個人資料未獲准許或意外地被
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 4。

條例第65(2)條規定，任何作為另一人的代理人並獲該另一人授權（不論是明示或
默示，亦不論是事前或事後授權）的人所作出的任何作為或所從事的任何行為，須
視為亦是由該另一人作出或從事的。換言之，資料使用者的承辦商（例如雲端服務
供應商）所作出的資料外洩或濫用的行為，視乎情況而定，有機會被視為亦是由該
資料使用者以及其承辦商作出的。資料使用者亦可能要對其承辦商的作為負上責
任。

根據保障資料第2(3)、3、4原則及條例第65(2)條，資料使用者須保護資料當事人
交託予他們的個人資料，防止資料被濫用，不論有關個人資料是否儲存於資料使
用者的處所，抑或外判予承辦商或雲端服務供應商。

3 此規定的詳情可參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出的《外判個人資料的處理予資料處理者》資料單張
(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dataprocessors_c.pdf )。

4 見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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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私隱的關注及其應對方法

資料使用者必須認識到資料使用者和雲端服務供應商一同承擔保護雲端環境內數
據安全的責任。這共同責任不僅體現於資料使用者將個人資料交託予雲端服務供
應商之前的初步評估 5和雲端服務供應商所作的保證 6，亦包括資料使用者和雲端
服務供應商在整個採用雲端服務期間須遵守相關的私隱保障法律和要求。

從資料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在使用雲端運算時產生的個人資料私隱問題，主要是
就已委托在雲端服務供應商的個人資料，他們失去或缺乏相關資料的使用、保
留、刪除及保安的控制權有關。

雲端運算的商業運作模式有以下四項特點，與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特別有關，應審

慎考慮
7
。這些特點及與之相關的私隱問題的建議解決方法，詳述如下：

I. 服務及部署模式

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模式包括「基礎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為IaaS）、「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簡稱為PaaS），及
「軟件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簡稱為SaaS）8。

使用 IaaS及PaaS服務模式的資料使用者傾向保留其對業務運作模式及營業工具
的控制。然而，使用SaaS服務模式的資料使用者則必須使用雲端服務供應商提
供的軟件，作為其營業工具的一部分。因此，資料使用者可能要調整其運作以
使用這些軟件，或依賴雲端服務供應商為其操作這些軟件。在這些情況，資料
使用者會較難直接控制他們所負責的個人資料。使用 SaaS服務模式的資料使
用者需要評估這種安排帶來的風險，並因應實際情況減低風險。雲端服務供應
商可能會不時更新其雲端服務，以提供新服務特點或配置。因此，資料使用者
應留意有關更新，並作出相應行動，包括更新相關軟件及╱或調整適當的配置
等。

至於部署模式，私有雲端一般比公共雲端允許資料使用者擁有更多控制權及私
隱 9。擬使用公共雲端的資料使用者應小心評估下述第 II至 IV段提出的問題，並
設法應對。

5 資料使用者在進行初步評估時，可考慮利用國際間認可的認證及標準中完善的控制框架。相關例子請參閱本指引有關「ISO標準」及
「其他標準」的部份。

6 雲端服務供應商可透過信譽良好的或國際間認可的第三方的證明或認證報告提供保證。
7 資料使用者應留意，在個別情況可能有其他應考慮的問題。資料使用者應小心盡職確保他們遵從條例的規定。
8 提供 IaaS或PaaS的雲端服務供應商可分別被視為提供實體伺服器或裝有作業系統的伺服器的承辦商。兩種服務的客戶均需再安裝及

管理軟件或應用程式，才能使用服務。SaaS則包括功能性的應用程式，例如客戶關係管理軟件、會計軟件等。
9 私有雲端由雲端服務供應商建立，只供一名客戶使用，通常由該客戶擁有及管理。公共雲端則由雲端服務供應商建立、擁有及管

理，供公眾及機構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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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或處理

為防止儲存於雲端的個人資料受未獲准許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
使用所影響，資料使用者應考慮實施下述措施︰

• 日誌記錄︰資料使用者應保留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審計追蹤記錄，
例如使用者登入記錄和個人資料變更記錄。資料使用者應定期檢視日
誌以偵測異常情況。萬一發生未獲准許的查閱，審計追蹤記錄亦有助
調查。此類日誌記錄應有足夠的保護，令入侵者無法查閱及更改日誌
記錄以作掩飾。

• 適當的使用者配置：資料使用者應充分了解配置的功能，確保雲端服
務的使用權是按實際運作情況恰當地設定。使用權只應給予已獲授權
的人士，尤其是在運作上有職責需要使用雲端服務的人士。

• 分隔：分隔技術可以確保資料使用者的資料不會被相同雲端平台的其
他客戶查閱或影響。資料使用者應考慮雲端服務供應商實施的措施是
否能有效確保︰

(1) 資料使用者能夠控制儲存在雲端的個人資料的查閱權限；及

(2) 他們的資料和雲端服務受到保護，免受同一個雲端服務供應商的另
一名客戶所執行的惡意軟件侵害。

為加強保障，資料使用者可以考慮利用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的邏輯隔
離及客戶共用的運算服務。

• 傳輸及靜態加密：不受保護的數據在傳輸過程或靜態時都可能使機構
面臨風險。由於雲端運算透過互聯網提供服務，個人資料應在傳輸過
程中加密，防止遭竊聽或中間人攻擊。為保護靜態數據，儲存在雲端
上的個人資料亦應加密，以防止攻擊者未經授權的存取。私隱專員公
署亦建議資料使用者可選擇提供靜態加密服務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此外，用作加密傳輸過程和儲存個人資料的密鑰必須得到充分保護和
審慎管理，以避免未經授權的人可輕易查閱。如資料使用者希望加強
管控，他們應考慮實施只有資料使用者（而非雲端服務供應商）才可解
密及查看個人資料的加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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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身份認證：應考慮盡量為帳戶（尤其是特權帳戶）啟用多重身份認
證功能。登入步驟可以包括下述兩個不同因素以增強安全性︰

o 你所知道的資訊－例如密碼或安全問題的答案

o 你擁有的東西－例如保安編碼器或智能卡

• 匿名化：匿名化為儲存於雲端的個人資料提供一層額外的保護。把個
人資料匿名化，是指從數據集移除當中任何人讀取後，足以識別某人
身份的資料，當中亦涉及考慮被重新識別身份的風險。

• 備份：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制定有效的備份和復原策略和程序。如資料
使用者認為儲存在雲端的個人資料重要，資料使用者應確保他們可以
從雲端服務供應商取得營運資料離線備份副本，以便在需要時進行復
原。

• 修補程式管理：根據雲端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服務及部署模式，資料使
用者應確保其雲端服務供應商有適當的修補程式管理流程來識別、評
估、驗證和應用必要的修補程式和安全更新，以保護儲存在雲端上的
個人資料。

II. 標準服務及合約

有些雲端服務供應商以薄利多銷形式營運，只會以標準合約條款向客戶提供少
量指定的服務。

資料使用者如聘用只提供標準服務及不可協商合約條款的雲端服務供應商時，
必須小心評估有關服務及合約條款是否完全符合所需的保安及個人資料私隱保
障這兩方面的標準。如所提供的保障與所需要的標準存在差距，資料使用者便
須處理相關不足。

例如，使用雲端服務的資料使用者應考慮以下問題︰

• 如雲端服務供應商的標準保安程度或所承諾的個人資料保障未能符合
資料使用者的要求，資料使用者應要求供應商調整服務及協商合約條
款，以達到有關要求。如資料使用者未能處理相關不足，將會承受資
料外洩及被濫用的風險及後果，包括受規管機構審查及聲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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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使用者應決定以甚麼方式核實雲端服務供應商承諾提供的資料保
障及保安措施。若資料使用者有權審核雲端服務供應商的營運，便可
直接掌握供應商遵守相關個人資料私隱要求的情況。由於很多時候這
並非切實可行，資料使用者便需考慮雲端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審計報
告或聲明，資料使用者應小心審視這些報告或聲明的範疇、相關性、
可靠性及真實性。

III. 外判安排

為可以極快地取得所需的容量，以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運算需要，雲端服務供
應商可能會聘用承判商，而這些承判商可能會再聘用自己的分包商。為保持商
業靈活性，部分雲端服務供應商的外判安排可能會以寬鬆的合約或非正式的合
作方式來進行。

使用雲端服務的資料使用者應留意這些安排，確保分包商遵從資料保障規定。

使用雲端服務的資料使用者應考慮以下問題：

• 資料使用者需要確定雲端服務供應商是否有外判安排。如有外判安
排，資料使用者應確保獲得雲端服務供應商在合約內承諾，其保障（技
術及行政）及循規管控（監察及補救行動）的水平同樣適用於其分包
商。如雲端服務供應商因外判商違反了資料使用者與雲端服務供應商
之間的協議所規定的條款，雲端服務供應商須對資料使用者負責。

IV. 跨境資料轉移

在多個司法管轄區設有數據中心的雲端服務供應商，可能會為優化儲存及運算
資源，而將受託的個人資料由一個司法管轄區轉移至另一司法管轄區儲存及處
理。由於處理儲存於離岸數據中心或在離岸數據中心之間轉移的個人資料可能
受到離岸數據中心所屬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所規管，在決定是否在離岸數據中心
儲存或處理個人資料前，應慎重考慮。

就香港而言，當資料使用者將個人資料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時，仍須遵守條例
的相關規定，包括六個保障資料原則。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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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資料使用者擬將個人資料轉移至香港境外的雲端伺服器，在直接向資料
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時，應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資料當事人
獲明確告知其個人資料可能轉移至甚麼類別的人（即香港境外的資料接收
者），以及資料將會用於甚麽目的（保障資料第1原則）。

(b) 如個人資料是為新目的 10而轉移至香港以外地方，除非該轉移屬於條例第8
部的豁免範圍，否則該轉移必須取得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 11（保障資料第
3原則）。

如資料使用者聘用資料處理者，以代該資料使用者在香港以外地方處理個人資
料，資料使用者須採取合約規範方法或其他方法保障個人資料，以 (i)防止轉移
予該資料處理者的個人資料的保存時間超過處理該資料所需的時間（保障資料
第2(3)原則）；以及 (ii)防止該資料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
喪失或使用（保障資料第4(2)原則）。

資料使用者可參考以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公署）有關跨境轉移
個人資料的指引：

(a) 《跨境資料轉移指引：建議合約條文範本》12（2022年指引）（2022年出版），
包括載於其附表內的兩套建議合約條文範本，其中包含跨境資料轉移的核
心條文，此範本可供中小企業採用；

(b) 《保障個人資料：跨境資料轉移指引》13（2014年出版），包括載於其附表內
的建議條文範本，其中包含更廣泛的跨境資料轉移合約條款，除2022年指
引所包含的核心條文外，這些條款較適合涉及複雜的跨境個人資料轉移的
跨國公司或機構採用；及

(c) 跨境資料轉移指引：《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
合同》14（2023年出版），包括載於其附表內的標準合同，其中包含資料使用
者擬將個人資料轉移至註冊於（適用於組織）或位於（適用於個人）粵港澳
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的接收方時可採用的合約條文 15。

10 「新目的」指原先收集資料時擬使用或與其直接有關的目的以外之任何目的。
11 「訂明同意」指資料當事人明確和自願給予及沒有以書面撤回的同意。
12 可於此網站下載：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uidance_model_contractual_clauses.pdf
13 可於此網站下載：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N_crossborder_c.pdf
14 可於此網站下載：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standard_contract_gba.pdf
15 如資料使用者（註冊於或位於香港）及其雲端服務供應商（註冊於或位於大灣區）擬將個人資料由香港轉移至大灣區任何一個內地城

市，私隱專員公署鼓勵雙方考慮採用標準合同進行相關的轉移。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uidance_model_contractual_clauses.pdf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GN_crossborder_c.pdf
https://www.pcpd.org.hk/tc_chi/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standard_contract_gba.pdf


雲端運算 2025年1月8

此外，使用雲端服務的資料使用者應考慮以下問題：

• 雲端服務供應商應向資料使用者披露資料將會儲存或處理的地點╱司
法管轄區，讓資料使用者從而也能清楚告知資料當事人。同時，資料
使用者要就這樣的儲存或處理安排，考慮其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責
任。例如，於另一司法管轄區儲存或處理的個人資料須受該司法管轄
區的法律規管；而在該司法管轄區的執法機構查閱有關資料方面，未
必有與香港相同的保障。資料使用者與雲端服務供應商在合約中所訂
的查閱資料限制，亦不能凌駕於該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之上。

• 資料使用者所選擇的雲端服務供應商，應該是可以讓他們揀選或指定
具有足夠法律╱監管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司法管轄區（例如，該等司法
管轄區的監管機制與香港大致相同，以及有司法程序監管執法機構，
以保障資料不受任意或不合法查閱）。

將個人資料交託予資料使用者的資料當事人應知悉有關跨境安排及其個人資料
將如何受到保障。

其他外判事宜

由於聘用雲端服務供應商亦可被視為其中一種外判安排，資料使用者也應留意下
述有關外判的一般事宜：

• 資料使用者對保障所收集及持有的個人資料需要負上最終責任。把個人資料的
處理或儲存外判給第三者，不會減低資料使用者對保障所收集、持有、處理及

使用的個人資料的法律責任。因此，任何雲端服務合約都不適宜讓雲端服務供
應商可以單方面更改條款及條件以提供較低保障的標準，或減免責任。

• 根據條例，資料使用者的責任包括按客戶要求供客戶查閱其個人資料、處理客
戶的改正要求，以及解決問題和處理投訴。因此，資料使用者必須確保他與雲
端服務供應商簽訂的合約容許他履行這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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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使用者應確保在與雲端服務供應商簽訂的合約中，有條文限制個人資料
（包括雲端服務供應商在履行合約期間可能收集的其他個人資料）只可用於資料
使用者當初收集資料時的目的或直接有關的目的。

• 在選擇雲端服務供應商時，資料使用者應謹慎考慮雲端服務供應商使用的實
體硬件和雲端環境方面的安全，以確保數據受充分保護。資料使用者應從雲端

服務供應商取得相關的保證或國際認可的第三方提供的認證報告。一旦資料使
用者轉移資料至並非由其管理的數據中心，資料的保安控制權將轉移至雲端服
務供應商。任何能進入數據中心的人士都有機會接觸到持有客戶數據的實體裝
置。私隱專員公署建議資料使用者仔細評估雲端服務供應商的基礎架構和運作
有效性，以滿足資料使用者的安全要求。

• 資料使用者應確保合約中有條文列明雲端服務供應商在資料使用者作出要求
後、或在合約完結或終止時，刪除或交還持有的個人資料予資料使用者。

• 資料使用者應在與雲端服務供應商簽訂的合約中加入條文，規定雲端服務供
應商有責任及時向資料使用者通報資料外洩事件。強制雲端服務供應商作出通
報，可讓資料使用者適時地處理資料外洩事件，包括向私隱專員公署及受影響
的資料當事人作出資料外洩事故通報、迅速作出補救工作及維護業務的持續
性。這有助資料使用者履行法律責任，以及有效地處理客戶及公關的工作。資
料使用者亦應確保雲端服務供應商的承辦商及分包商（如適用）遵從這項規定。

• 資料使用者須確保其《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或《私隱政策聲明》以清楚易
明的方式，通知客戶他們會把個人資料的儲存及╱或處理外判予雲端服務供應

商，其個人資料可能會在另一司法管轄區儲存或處理。

• 如轉移至雲端服務供應商的個人資料會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儲存或處理，
資料使用者應確保有關的跨境資料轉移符合相關司法管轄區資料保護法的跨境

要求，並在有需要時尋求專業法律意見。

• 不論個人資料是由資料使用者或雲端服務供應商管理或持有，資料使用者應確
保個人資料會獲得相類似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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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標準
國際標準組織 (ISO)推出了多套適用於使用雲端服務的標準︰

(i) 《ISO/IEC 27018:2019資訊科技－安全技術－個人可識別訊息處理者在公共雲端
保障個人可識別訊息實務守則》於2019年修訂 16，並根據 ISO/IEC 29100公共雲
端運算環境中的私隱原則，制定獲廣泛認可的控制目標、控制措施及指引，以
保障個人可識別訊息。這套標準亦就《ISO/IEC 27002:2022資訊安全、網路安全
及私隱保障資訊保安控制》17所定義的14項保安種類 18，及《ISO/IEC 29100:2024
資訊科技－安全技術－私隱框架》19所述的11項私隱原則 20，提供適用於雲端
服務供應商的具體指引。

(ii) 《ISO/IEC 27017:2015基於 ISO/IEC 27002的資訊技術－安全技術－雲端服務資訊
保安控制實務守則》於2021年修訂，包含適用於雲端服務的提供和使用的資訊
保安控制指引 21。

(iii) 《ISO/IEC 27701:2019安全技術－延伸 ISO/IEC 27001和 ISO/IEC 27002的私隱資訊
管理－要求和指引》於2019年推出，以延伸 ISO/IEC 27001和 ISO/IEC 27002的形
式，訂定建立、實施、維護和持續改進私隱資訊管理系統的要求並提供指引，
以在機構內進行私隱管理 22。

(iv) 《ISO/IEC 27001:2022資訊安全、網絡安全及私隱保障－資訊保安管理系統－要
求》於2022年修訂，訂定在各行業各規模的機構建立、實施、維護和持續改進
資訊保安管理系統的要求並提供指引，亦包括因應機構的需要而評估和處理資
訊保安風險的要求 23。

私隱專員公署建議資料使用者遵從相關的 ISO標準，而視乎個案情況，私隱專員公
署在評估資料使用者是否有遵守條例時會考慮他們是否已遵從相關的標準。

16 “ISO/IEC 27018:201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Code of practice for protection of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in public clouds acting as PII processors”：https://www.iso.org/standard/76559.html

17 “ ISO/IEC 27002:2022, Information security,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https://www.iso.org/standard/75652.html

18 即1.資訊保安政策、2.資訊保安架構、3.人力資源保安、4.資產管理、5.查閱控制、6.密碼技術、7.實體及環境保安、8.運作保安、9.通
訊保安、10.系統採購、開發及維修、11.供應商關係、12.資訊保安事故管理、13.商業持續管理的資訊保安及14.符規。

19 “ISO/IEC 29100:202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Privacy framework”：https://www.iso.org/standard/85938.html
20 即1.同意及選擇、2.目的合法性及說明、3.收集限制、4.資料最少性、5.使用、保留及披露限制、6.準確性及質素、7.透明度及通知、

8.個人參與及查閱、9.問責性、10.資訊保安及11.私隱符規。
21 “ISO/IEC 27017:201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based on ISO/IEC 

27002 for cloud services”：https://www.iso.org/standard/43757.html
22 “ISO/IEC 27701:2019, Security techniques – Extension to ISO/IEC 27001 and ISO/IEC 27002 for priva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https://www.iso.org/standard/71670.html
23 “ISO/IEC 27001:2022, Information security,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 

Requirements”：https://www.iso.org/standard/27001

https://www.iso.org/standard/43757.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71670.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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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標準

除上述 ISO標準外，其他可能適用於使用雲端運算的標準包括 24︰

(i) 由內地當局發布的GB/T 31167-2023《信息安全技術　雲計算服務安全指南》；

(ii) 由內地當局發布的GB/T 31168-2023《信息安全技術　雲計算服務安全能力要
求》；

(iii) 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發布的標準，例如《公共雲端運算安全和私
隱指引》25；及

(iv) 新加坡標準理事會轄下新加坡資訊技術標準委員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Committee)發布的標準，例如 SS 584:2020多層雲端運算安全標準
(Specification for Multi-Tiered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26。

本單張的範疇未能涵蓋上述標準的所有細節。資料使用者可進一步查閱有關標
準，參考相關細節，如有需要亦可尋求專家的意見。

24 資料使用者亦可留意美國會計師協會發布的「系統與組織控制」(SOC)的相關要求。SOC為美國註冊會計師就服務組織的系統層級控
制措施或其他組織的組織層級控制措施訂定一套報告。相關SOC報告會於審計組織內部控制措施時製作，以提供與該措施有關的資
訊及保證：https://www.aicpa-cima.com/resources/landing/system-and-organization-controls-soc-suite-of-services

25 https://www.nist.gov/publications/guidelines-security-and-privacy-public-cloud-computing
26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and-licensing-listing/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industry-committees-and-working-

groups/it-standards-committee

https://www.aicpa-cima.com/resources/landing/system-and-organization-controls-soc-suite-of-services
https://www.nist.gov/publications/guidelines-security-and-privacy-public-cloud-computing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and-licensing-listing/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industry-committees-and-working-groups/it-standards-committee
https://www.imda.gov.sg/regulations-and-licensing-listing/ict-standards-and-quality-of-service/industry-committees-and-working-groups/it-standards-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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